河南大学教职工交旧房协议书

甲方：河南大学总务处
乙方：姓名          ，单位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

配偶姓名      ，单位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

      原住房地址（套型及面积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购买新建住房并自愿将原住房交回学校的教职工（如有两处及以上学校住房者应一并交回）须与学校签订交旧房协议，并在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将本人（含配偶）居住的原住房（含校内单位组织建设的）交回学校，协议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乙方自愿在领取新建住房钥匙后的180天内交回原住房（有储藏室或车库的应一并交回），领取住房补贴者停发补贴。

（二）如乙方未按协议规定将原住房交回。逾期甲方有权通知校财务处从乙方工资中扣高价房租（校外家属房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15元，校内住房按每月每间400元计，所扣高价房租不再退还）。

（三）所交原住房经甲方验收后，甲方将凭乙方提供的票据并依据校办发[2010]224文件规定上浮后退还旧房款（天然气、暖气、水电等配套设施费按原价退还）。

（四）乙方原住房室内装修不再作价，若乙方拆卸装修材料，须保证原住房结构及所属设施完好。否则，甲方有权根据损害程度要求乙方予以赔偿。

（五）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，均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（六）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协议双方首先应通过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（七）本协议自双方签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如有未尽事宜，经双方磋商后，可另立补充协议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(签字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